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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煤炭行业跑车防护装置产品而制定的标准。由于国内煤炭行业跑车防护装置种类较

多。因此,本标准只能对跑车防护装置的共性制定通用技术条件,以适应各种结构跑车防护装置采用此

标准。
本标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技发展部提出。
本标准由煤炭工业煤矿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煤矿防爆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标准起草人:张新民、齐占平、刘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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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车防护装置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跑车防护装置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煤矿用各种型式的跑车防护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804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GB/T
 

1184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JB
 

4730 压力容器无损探伤

《煤矿安全规程》

3 术语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3.1 跑车防护装置

在倾斜井巷内安装的能够将运行中断绳或脱钩的车辆止住的装置或设施。

3.2 缓冲器

倾斜井巷内跑车时的能量吸收装置。

3.3 挡车装置

倾斜井巷内挡住串车下跑的部件。

4 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跑车防护装置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应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4.1.2 主要零件的材料应有生产厂的合格证明书,并应经复验或审查合格后方可使用。

4.1.3 机械外购件、外协件应有合格证明书,并应经复验或审查合格后方可使用。

4.1.4 机械加工件图样上,凡未注明形位公差的部位,均按GB/T
 

1184中规定的K级制造。凡未注明

公差的尺寸,均按GB/T
 

1804中规定的C级精度制造。

4.1.5 配套电器产品外购件、外协件应有防爆合格证和规定的有效证件,并应经复验或审查合格后方

可使用。

4.2 主要零、部件要求

4.2.1 缓冲器:

a) 缓冲器的阻力值应经过标定。在使用制动力范围内,两台缓冲器的阻力值相差不应大

于20%。

b) 标定后,零件应无永久变形或损坏。

4.2.2 钢丝绳作缓冲元件时,应选用圆股、点接触、交互捻钢丝绳。推荐采用6×37+FC钢丝绳。当钢

丝绳的结构直径改变时应重新标定缓冲器的阻力值。

4.2.3 挡车装置(挡车网除外)的主要受力件应经超声波探伤检查。检查结果应符合JB
 

4730中Ⅰ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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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的规定。

4.2.4 配套电气部分如:传感器、牵引电磁铁、控制器等应取得防爆合格证。

4.2.5 钢丝绳作挡车网时,挡车网中的钢丝绳不应有变形、断丝及锈蚀等现象。

4.3 整机要求

4.3.1 跑车防护装置应具备下列功能:

a) 监控功能;

b) 执行功能;

c) 挡车功能;

d) 缓冲功能;

4.3.2 跑车防护装置总装后,机械运动构件应灵活,无卡阻现象,固定部位应元松动现象。

4.3.3 电器部件起动应灵敏,恢复应到位。

4.3.4 矿车离轨高度大于15mm和偏离轨道50mm时应能有效监控。

4.3.5 除地脚螺栓外,金属部件应进行防腐处理。螺栓和螺母连接应紧固,并有防松措施。

4.3.6 挡车装置应在明显部位涂红白相间的荧光标志。

4.3.7 跑车防护装置,应作空载、满载跑车试验。空载试验速度应满足设计最小动作速度,满载试验的

动能应不小于1×106J,机械钩头式动能应不小于0.2×106J。

4.3.8 挡车装置挡住串车后,缓冲器应进行缓冲,缓冲距离应不小于0.3m,不大于10m。并且缓冲装

置不应有裂纹、变形、开焊等缺陷。

5 试验方法

5.1 尺寸的测量用下列量具进行:

a) 分度值为1mm的钢卷尺和钢直尺;

b) 分度值为0.02mm的游标卡尺;

c) 千分尺。

5.2 试验用材料试验机或专用试验装置的准确度不应低于±1%。

5.3 缓冲器的阻力值标定:

5.3.1 阻力值的标定在材料试验机或专用试验装置上进行。试验机的最小分度值不应大于2kN。试

验前按使用说明书确定阻力值。试验时,试验到每台缓冲器最大阻力值的1.5倍为止。试验后检查零

件有无变形、损坏。

5.4 缓冲钢丝绳的检查:

5.4.1 用游标卡尺测量缓冲钢丝绳的直径,同时检查钢丝绳的结构与捻法。

5.5 探伤检验:

5.5.1 超声波探伤按JB
 

4730进行。

5.6 配套件检查:

5.6.1 对相应的配套电气部分,应提供相应的防爆合格证。

5.7 挡车网检查:

5.7.1 目视检查挡车网钢丝绳的质量。

5.8 功能检查:

5.8.1 在井下或地面用试验方法检查跑车防护装置的功能。

5.9 总装后检查:

5.9.1 用手搬动各部件,检查各运动件的运动情况。试验次数不少于2次。

5.9.2 起动电器部分检查各部件灵敏及恢复情况。试验次数不少于2次。

5.9.3 用15mm的尼龙垫块将被监控的轨道垫高,使矿车轮离轨15mm,矿车经过监控装置2次,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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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失效监控现象。

5.9.4 用50mm的尼龙垫块使矿车轮水平偏离被监控的轨道50mm。矿车经过监控装置2次,不得有

失效监控现象。

5.9.5 目视检查金属部件的防腐。在井下或暗处用灯光检查荧光标志。

5.10 空载跑车试验:

5.10.1 在斜坡轨道上,利用脱钩器使串车从静止状态与提升钢丝绳脱离,串车沿斜坡自由下跑,达到

预定的最小动作速度后,使跑车防护装置发生作用。

5.10.2 最小动作速度用斜坡长度L 控制时,斜坡长度按(1)式计算:

L=V2/2g(sinα-ω·cosα) …………………………(1)
式中:

L———斜坡长度,m;

V———串车的最小动作速度,m/s;

G———斜坡轨道的倾角;

ω———串车运行阻力系数,取ω=0.015~0.02;

g———重力加速度,取g=9.8m/s2。

5.10.3 试验前应做好测量标记。电、光监控的以监控点距串车最近点为准。机械监控的以监控点距

串车最近的车轴或撞击点为准。在钢轨上划出标记。

5.11 满载跑车试验:

5.11.1 用1吨U型满载矿车组成串车,在斜坡轨道上,利用脱钩器使串车从静止状态与钢丝绳脱离,
车辆沿斜坡自由下跑,使跑车防护装置发生作用。

5.11.2 满载跑车试验用斜坡长度L 控制时,斜坡长度按(2)式计算:

L=E/mg(Csinα-ωcosα) …………………………(2)
式中:

L———斜坡长度,m;

m———满载串车质量,kg;

E———串车动能,J;

α———斜坡轨道的倾角;

ω———串车运行阻力系数,取ω=0.015~0.02;

g———重力加速度,取g=9.8m/s2。

5.11.3 试验前应做好测量标记。满载串车质量应称重,误差应在±5%范围内。电、光监控的以挡车

装置距串车最近点为准。机械监控的以监控点臣串车最近的车轴或撞击点为准。在钢轨上划出标记。

5.12 缓冲距离检查:

5.12.1 试验前应分别做好测量标记,试验后用钢卷尺分别测量两侧的缓冲距离,取平均值作为该缓冲

距离。目测检查缓冲器是否有裂纹、变形、开焊等情况。

6 检验规则

6.1 出厂检验

6.1.1 产品应经制造单位质量检验部门检验,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方准出厂。

6.1.2 出厂检验按表1的规定进行。

6.2 型式检验

6.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常生产时,每隔3年进行一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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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正常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停产2年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f)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6.2.2 型式检验项目按表1的规定进行。
表1 巷道预排瓦斯等值宽度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条款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备注

1 缓冲器的阻力值标定 4.2.1 — √

2 缓冲钢丝绳的检查 4.2.2 √ √

3 探伤检验 4.2.3 √ √

4 配套件检查 4.2.4 √ √

5 挡车网检查 4.2.5 √ √

6 功能检查 4.3.1 √ √

7 总装后检查 4.3.2、4.3.3、4.3.5、4.3.6 √ √

8 监控装置灵敏度试验 4.3.4 √ √

9 空载、满载跑车试验 4.3.7 — √

10 缓冲距离检查 4.3.8 — √

  注:
 

“√”表示检验,“一”表示不检。

6.3 抽样

6.3.1 型式检验抽取整机一台进行。

6.3.2 零、部件测试抽取数量如下:

a) 缓冲器 2件

b) 缓冲钢丝绳 20m
c) 钩头、销轴 各2件

6.3.3 型式检验应从出厂检验合格品中抽样。

6.4 判定规则

6.4.1 表1中序号3、4、6、8、9共5项为关键项。如有一项不合格,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

6.4.2 表1中序号1、2、5、7、10共5项为一般项目。各项中有一项不合格,应对不合格项目加倍数量复

验,如仍不合格,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7.1.1 每台跑车防护装置应在明显位置固定铭牌,铭牌应采用黄铜板制成。

7.1.2 铭牌内容如下:

a) 产品名称、型号;

b) 主要技术参数;

c) 产品编号;

d) 出厂日期;

e) 制造单位名称、地址;

f) 认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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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包装

7.2.1 跑车防护装置电器件需装箱包装,结构件根据用户要求可进行捆扎包装。

7.2.2 跑车防护装置出厂时应附有下列文件,并用塑料袋封装。

a) 使用说明书;

b) 产品合格证;

c) 易损件明细表;

d) 交货清单;

e) 认证标志。

7.3 跑车防护装置在运输中应放置平稳、固定牢固、可靠,防止碰撞损伤。

7.4 跑车防护装置存放在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内。存放期超过2年,应进行定期检查,对采用涂漆防

腐的金属件,如锈蚀和脱漆较重的跑车防护装置出厂前重新除锈涂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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